
公平交易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至 114年） 

壹、 整體目標與重點 

本會為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主管機關，依法掌理擬訂公平交易

法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政策及法規，並針對違反上開 2法案件調查及處分。

為推動實質性別平等，本會依據「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111 至 114 年）編審及推動作業注意事項」，以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為藍

本，整合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擇定與本會業務相關之重要性別議題，研

訂本推動計畫，整體目標與重點如下： 

一、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縮小決策權力職位的性別差距。 

二、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訓練活動，增進同仁性別主流化意識敏感度。 

三、提升多層次傳銷事業性別平等意識，打造友善職場環境。 

四、鼓勵不同性別踴躍參與本會宣導活動，確保其平等參與權利。 

貳、 性別議題、目標與策略 

一、 院層級議題 

(一) 性別議題：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1.重要性說明 

參與公共事務、掌握權力與決策力不僅涉及治理權利，亦關係著決

定公共資源之分配與個體實現生命價值的機會，然而公共事務之管理

長久以來呈現性別隔離現象，女性較少出任具有決策性質的職位、較少

得到參與決策的管道與機會，因此，提升女性的權力、決策權與影響力

是聯合國各次世界婦女會議與婦女政策的重要議題。 

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揭示促進決策參與的性別平等，相關推

動策略同時明訂縮小決策權力職位的性別差距，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亦強調女性參與公共生活和領導決策之重要性，並將確保婦女

全面參與政經與公共決策，確保婦女有公平的機會參與各個階層的決

策領導列為目標之一。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強

調機會平等、參與公共生活和決策的重要性，第 23號一般性建議第 13



段指出，婦女於公共及政治生活的低參與度，強化其不平等地位，也未

能實踐民主之真義；第 16段指出，研究顯示，如果婦女參與的比例能

達到 30%至 35%，就會對政治方式和決定內容產生實際的影響，使政治

生活充滿新的活力；第 17段明示，婦女充分且平等參與國家決策，將

對平等、發展與實現和平等目標作出貢獻，以及確保真正的民主；第 3

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更提出「25(c)考慮將三分之一性別比例

提升至 40%目標或以性別平衡原則(50:50)取代，以免實務中三分之一

性別比例目標反而成為公部門、政治、經濟決策中女性代表之上限」，

期許我國精進相關作為。 

2.現況與問題 

本會委員會(含任務編組)計有公平交易委員會、甄審及考績委員

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資料開放諮詢小組、內部稽核工作小組、安全

及衛生防護小組、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專案小組、廉政會報及公平交

易委員會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等 9 個，配合政府推動委員會委

員組成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截至 110 年 10 月底止，上開委員會/

任務編組任一性別比例均已達三分之一，其中廉政會報男女比例分別

為 64.29%、35.71%，任一性別未達 40%，其餘委員會/任務編組任一性

別均超過 40%(占 88.89%)。未來本會仍將繼續努力，朝任一性別比率達

40%目標邁進。 

3.目標與策略 

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衡量標準與

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績效指標(含期

程與目標值) 

一、促進

公部門決

策參與性

別平等 

機關(包含二級

與三級機關)所

屬委員會委員任

一性別比率達

研議相關措施

或修正相關規

定，提升性別

比例。 

一、公平交易委

員會 

本會委員係由行

政院院長提名，

本會所屬委員

會委員任一性

別比率達 40%之

達成率： 



(一)行政

院各部會

所屬委員

會委員任

一性別比

率達 40% 

 

40%之達成率為

75% 

達成率=(任一性

別比率達 40%之

機關所屬委員會

數/機關所屬委

員會總數)*100% 

經立法院同意後

任命。本會將於

每屆委員任期屆

滿前，請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簽

院時將性別比例

納入參考。 

二、本會資料開

放諮詢小組 

修訂「公平交易

委員會資料開放

行動方案」內容

規定，提升任一

性別比例至 40%

以上。 

三、本會廉政會

報 

本屆廉政會報委

員任期將於 111

年 5月屆滿，將

於遴聘下屆外聘

委員時，優先建

議遴聘女性擔任

委員，以期達成

性別衡平性。 

111年：88.89% 

112年：88.89% 

113年：88.89% 

114年：100% 

 



四、本會勞工退

休準備金監

督委員會 

本屆委員任期自

110年 9月 1日

至 114年 8月 31

日止，任期中委

員倘有異動(如

退休或轉調他機

關等情事)，將

由同性別候補委

員遞補，以維持

本委員會性別平

衡性。 

五、本會其它委

員會/任務

編組 

任期中委員如有

異動或重新遴派

/改聘時，將性

別比率納入考

量，優先推薦少

數性別人選，以

期達成性別平等

之目標。 

二、 部會層級議題 

(一) 性別議題 1:增進同仁性別平等意識 



1.重要性說明 

性別主流化是聯合國在全世界推行的一個概念，係指所有政策活

動，均以落實性別意識為核心，組織是否運作順暢、行政是否具有效率，

必須仰賴期間所有相關人士的協力，因此，結合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以落實性別平等教育，端賴實施機制與教育資源之發揮功能，通過推動

性別平等教育與性別的關懷，強化性別平等意識能力建構與培力，喚醒

對性別議題的關注，使得社會上僵化的性別角色定型和性別刻板印象

有望能被打破，達到落實性別主流化之願景，共同營造更性別友善的職

場環境。 

2.現況與問題 

(1) 本會主要職掌為擬訂公平交易法與多層次傳銷管理法相關政策與

法規，以及查處事業涉及違反該 2法律之案件，為期本會人員對於

性別平等與本會業務關聯性有更深入的瞭解，於規劃與性別議題有

關之教育訓練，參考同仁需求，採多元性方式，俾後續相關業務推

展能更具性別觀點。 

(2) 為落實性別平等意識教育，本會於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年至 111

年）辦理「性別意識」議題訓練課程，訂定年度參訓率之年度關鍵

績效指標分別為 108年 86%、109年 90%、110年 92%，本會均已逐

年落實達成。惟於分析現況時，尚未能妥適了解參與者的性別平等

意識，爰為進一步落實提升性別平等意識之培訓，111至 114年關

鍵績效指標以提升性別平等意識為主，並逐年提高訓後成績達 80

分以上之比率，以落實性別平等意識之培訓。 

 

3.目標與策略 

目標 
績效指標 

(含期程與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為培養本

會同仁性

別 敏 感

度，提升

性 別 意

識，強化

本會業務

融入性別

平 等 觀

點。 

111 年至 114 年本會

同仁參加性平課程

後，有助其瞭解性別 

平等意識，參訓人員

訓後成績達 80分以上

比率： 

111年：80%。 

112年：82%。 

113年：83%。 

114年：84%。 

辦理「性別平等意識

培力」課程。 

辦理教育訓練活動，

促進各項施政能具備

性別觀點，將性別平

等應用於實務，逐步

實踐性別主流化之內

涵，並於訓後對參與

者施測及意見調查，

以瞭解參訓者的性別

平等意識及納入次年

度規劃課程之參考。 

(二) 性別議題 2:向多層次傳銷事業推動性別平等，打造友善職場

環境  

1.重要性說明 

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性別意識培力」，向多層次傳銷（下稱傳銷）

事業推動性別平等，打造友善職場環境，保障其員工及傳銷商就業安全

及權益，以具體回應並落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

CEDAW）第 11條對女性就業權利及就業環境保障之規範。 

2.現況與問題 

(1)依本會調查結果，109年底女性傳銷商計約 248.58萬人，占傳銷商

總人數（348.91萬人）之 71.24%，女性傳銷商仍為傳銷市場主力，

其從事傳銷之安全及權益實係值得關注之議題。 

(2)本會為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之主管機關，該法規範之對象為傳銷事業

及其傳銷商，執法方式不因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不同而有差異，

執法結果涉及多層次傳銷交易秩序及傳銷商權益之維護，與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無涉。惟本會每年均持續辦理傳銷相關法令宣導

活動，以增進事業自律避免觸法，及傳銷商對傳銷法令之認識免於

受害，以確實維護傳銷交易秩序，暨保障傳銷商之權益；108年起



並於針對傳銷事業及傳銷商舉辦宣導活動時，邀請性平法令主管機

關或專家學者講授性別平等課程，以提升傳銷事業員工及傳銷商性

別意識，保障其安全及權益。 

3.目標與策略 

目標 
績效指標 

(含期程與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增進傳銷

事業員工

及傳銷商

對傳銷及

性平法令

之認知，

以保障其

就業安全

及權益。 

與會者同意參與宣導

活動有助其瞭解性平

法令之比率： 

111年：84.5% 

112年：85% 

113年：85.5% 

114年：86% 

針對傳銷事業及傳

銷商辦理傳銷法令

及性別平等課程。 

一、於針對傳銷事業

及傳銷商舉辦傳

銷法令宣導活動

時，辦理性別平

等課程，並進行

問卷調查及測

驗，以瞭解與會

者對性別平等課

程之認知程度。 

二、優先考量於交通

便利，並有設置

哺(集)乳室、遊

戲室……等性別

友善設施之場地

辦理。另增加問

卷問項併同瞭解

與會者對活動場

地(含性別友善

設施、設備)之滿

意程度。 

(三) 性別議題 3：促進宣導活動參與之性別平等  



1.重要性說明 

建立不同性別在公共領域中之可見性和主體性為「性別平等政策

綱領」揭櫫之政策願景與內涵意旨，故本會在舉辦宣導活動時，可鼓勵

不同性別踴躍參與本會宣導活動，確保其平等參與權利。 

2.現況與問題 

(1)109 年度不同性別參加本會宣導活動之比率為男性 41.70%、女性

58.30%，已達全年度法規說明會參加對象之單一性別比率不得低於

三分之一之關鍵績效指標。其中，部分產業不同性別參加宣導活動

比率可能與該產業從業人員之性別結構相關，另部分產業參加比率

可能受本會倡議對象為事業，而事業係以職務作為推派人選之考量

因素影響，與該等產業性別結構無直接相關。 

(2)因此，本會將持續鼓勵不同性別參與本會宣導活動，確保其平等參

與權利，進而提升各界對本會主管法規之認識與瞭解。 

3.目標與策略 

目標 
績效指標 

(含期程與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鼓勵不同

性別參與

本會宣導

活動，增

進其對本

會主管法

規之認識

與瞭解 

 

一、全年度宣導活動

參加者之單一性

別比率不低於三

分之一達成率： 

111年：100% 

112年：100% 

113年：100% 

114年：100% 

二、全年度宣導活動

滿意度比率： 

111年：86% 

鼓勵不同性別踴躍

參與本會宣導活動 

一、持續關注不同性

別參與本會宣導

活動情形，並鼓

勵其踴躍參加。 

二、依據關鍵績效指

標達成情形，瞭

解本會宣導活動

之滿意度 (包括

視會場之安排，

於問卷上增設有

關設施滿意度問



112年：86% 

113年：87% 

114年：88% 

三、全年度宣導活動

參加者認同本會

宣導活動有助其

瞭解本會主管法

規比率： 

111年：88% 

112年：90% 

113年：90.5% 

114年：91% 

項，針對性別友

善程度進行調查

了解)，及辦理效

益，作為本會未

來辦理宣導活動

之參考。 

參、 考核及獎勵 

一、 辦理情形之追蹤： 

（一） 院層級議題：將院層級議題1至6月、1至10月之辦理情形，提報本會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並參考委員意見，精進相關工作，以達成

議題政策目標與關鍵績效指標目標值。 

（二） 部會層級議題：每項議題之辦理情形應每年提報本會性別平等專案

小組報告1次。 

（三） 本計畫年度辦理成果，應於每年2月10日前報送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並經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備查後，於3月底前公布於機關網站。 

二、 本會對於執行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著有績效人員，從優獎勵。 

 

 


